美术品进出口审批办事指南
一、申请条件：

　　具有进出口资质的企业（取得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的单位。）

二、申请材料：

　　1、《美术品进出口申请表》（在表格下载栏下载）；

2、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； 

3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； 

　　4、《美术品进/出口名录》登记表一式三份;

　　作品图片要保证清晰，多色彩作品需彩色打印；国外作品需翻译成中文；

5、作品说明及光盘；

6、经办人带《申请行政许可委托书》（在表格下载栏下载）及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；

7、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。

　　三、注意事项

1.以上全部材料均应为A4规格白色复印纸单面使用，不得装订。

2.申请表建议计算机打印。

3.申报材料应在每页加盖公章或骑缝章。

提示强调：

　　申请人应当提前如实向行政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，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　　

　　四、审批依据：

　　《美术品进出口管理暂行规定》第六条

　　五、收费标准：不收费

　　六：办理时限：15个工作日
　　
办理机构：北京市文化局审批服务处　
　　办公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上园村30号
　　办公电话：82210798　82210797（传真）　　
　　办公时间：9：30—11：30；14：00—17：30（周六、日休息）
举报监督电话：82210751
乘车路线：您可乘坐公交车16路、26路、运通103路、运通105路北京交通大学站下车，下车后行至北京交通大学南门东侧人行过街天桥下即可。

　　自驾车路线：您可自驾车从西二环行至西直门桥下进高梁桥路，见第一个红绿灯右转（往北）直行至红绿灯再左转（往西），行至人行过街天桥下即可；您也可自驾车从西三环联想桥下（往南）直行至慈献寺桥下左转（往东），直行至人行过街天桥下即可。
